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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環境保護對策之檢討及修正 

3.1 原核定通過之開發行為環境保護對策 

3.1.1 空氣品質 

一、施工期間 

針對營建工程空氣污染物之防制，本計畫參考「營建工程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管理辦法」，針對施工期間有可能引起揚塵之各項營建工程施

工過程、場所或作業，研擬設置污染防制對策與設施。並依營建工程等

級認定原則判定，申報繳納空氣污染防制費或設置污染防制設施。 

本計畫進行營建工程作業所使用之防制設備或措施，由於各工程類

別可能同時進行不同作業類別，因此有可能同時施作「營建工程空氣污

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所規定之防制措施，茲說明如下：  

1. 標示牌 

 依規定將於工程進行期間設置工地標示牌，於標示牌上載明營建工程空

氣污染防制費徵收管制編號、工地負責人姓名、電話及當地環保機關公

害檢舉電話號碼。 

2. 工地周界。 
 工程進行期間於營建工地周界設置定著地面之全阻隔式圍籬及防溢

座，圍籬高度不得低於 2.4 公尺。 
3. 物料堆置 
 於工程進行期間所使用具粉塵逸散性之工程材料、砂石、土方或廢棄

物，且其堆置於營建工地者，將覆蓋防塵布、防塵網、定期噴灑化學穩

定劑等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 
4. 車行路徑 
 工程進行期間於營建工地內之車行路徑，採行：舖設鋼板、舖設混凝土、

舖設瀝青混凝土、舖設粗級配或其他同等功能之粒料等抑制粉塵之防制

措施，舖設面積須達車行路徑面積之 80﹪以上。 
5. 裸露地表 
 工程進行期間於營建工地內之裸露地表採行：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舖

設鋼板、混凝土、瀝青混凝土、粗級配或其他同等功能之粒料；地表壓

實配合灑水措施；定期灑水等抑制粉塵設施之防制措施，防制設施應達

裸露地表面積之 80﹪以上。 
6. 工地出入口 
 工程進行期間於營建工地運送具粉塵逸散性之工程材料、砂石、土方或

廢棄物之車行出入口，設置洗車台，且符合洗車台四周應設置防溢座或

其他防制設施，防止洗車廢水溢出工地；設置廢水收集坑；設置具備有

效沉砂作用之沉砂池等規定，有效清洗車體及輪胎並妥善處理洗車廢

水，使車輛離開營建工地時出體及輪胎表面不附著污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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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構體 
 工程進行期間於營建工地結構體施工架（鷹架）外緣，設置有效抑制粉

塵之防塵網或防塵布。 
8. 上層物料運送 
 工程進行期間若將營建工地內上層具粉塵溢散性之工程材料、砂石、土

方或廢棄物輸送至地面或地下樓層，可採行電梯孔道、建築物內部管

道、密閉輸送管道、人工搬運等可抑制粉塵逸散之方式，並於輸送管道

出口設置可抑制粉塵逸散之圍籬或灑水設施。 
9. 運送物料之車輛機具 
 工程進行期間，針對運送具粉塵逸散性之工程材料、砂石、土方或廢棄

物，其進出營建工地之運送車輛機具，可採用具備密閉車斗之運送機

具、使用防塵布或其他不透氣覆蓋物緊密覆蓋及防止載運物料掉落地面

之防制設施等抑制粉塵防制設施。 
10. 粒狀物排放管道 
 工程進行期間，針對具有排放粒狀污染物之排氣井或排風口，設置旋風

分離器、袋式集塵器或其他有效之集塵設備。 
本計畫將視未來實際施工狀況，選定相關污染控制技術，如表 3.1.1-1
所示，以防止營建工程所產生之粒狀污染物。 

 
表 3.1.1-1 不同污染源粒狀污染物之控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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舖面道路   × × × × × × ×     

無舖面道路 ×  × × × × × × ×     

無舖面停車場 ×  × × × × × × ×     

儲料堆   × × × × ×  × × ×     

棄土區 × × × × × × ×  × × ×     

裸露地區 × × × × × × ×      

施工工地   × × × ×  × ×     

車輛輸送    × ×  ×    

卡車散落溢出    × × ×  ×     

輸送帶    ×  ×  × × × ×

裝載/卸料    × ×  ×  × × × ×

壓碎/篩分   × × ×  ×  × × × ×

資料來源：Fugitive Emissions and Controls, Ann Arbor Science, 1982,145p。  

(一)避免不必要之開挖所造成裸露面積，配合定期灑水來減少揚塵隨風逸

散。 

(二)維持工區四周路面清潔與舖面完整，灑水保持路面濕潤，防止因車輛行

駛而造成塵土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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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行施工期間監測基地周界空氣品質，以供未來環保改進措施之參考。 

(四)管制工地內不得恣意燃燒或熔化產生塵煙之物質(如瀝青)，亦不得棄置

堆放惡臭物質。 

(五)施工機具、動力機械將定期維修保養，使用低含硫量之柴油，降低空氣

污染物排放量。 

(六)建物外部噴漿塗刷及內部粉刷、裝修作業均將於大樓周圍加設完全密閉

之尼龍布，防止塵埃四處飛散。 

(七)運土卡車將加蓋帆布或採密閉式車斗，防止砂土掉落引起塵土飛揚，必

要時在車尾下方安裝儲泥槽溝，防止泥水滲漏污染路面。 

(八)管制運輸車輛不得超載、超速，車輛怠速時不作無謂加油並維持一定行

駛速率。 

二、營運階段 

(一)注意地下室停車場通風排氣之操作控制，建立標準程序及維修保養作

業，使其維持在最佳操作狀態。 

(二)鼓勵大樓住戶使用大眾運輸工具或採共乘方式上下班，避免增加汽、機

車使用數量，減輕廢氣排放對空氣品質之影響。 

(三)一般事業廢棄物集中處理並於當日清運處理，必要時加裝通氣除臭設

備。 

(四)妥善規劃停車場進出動線，減少無謂的繞行距離，減少廢氣排放。 

(五)營運階段為確保室內空氣品質，本大樓除實施禁煙措施外，將三個月清

洗並消毒空調水塔，以避免退伍軍人症之發生。 

 

另有關商場及辦公室之室內空氣品質，除依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制定之室

內空氣品質建議值（第二類）為要求基準，並將採取下列方式改善及維護室

內空氣品質： 

(一)本大樓除實施禁煙措施外，將三個月清洗並消毒空調水塔，以避免退伍

軍人症之發生。 

(二)一層至三層商場設計一氧化碳監測警報系統，以監測空氣品質。空調系

統含二氧化碳監測器並適時引進新鮮空氣，經過濾預冷混合後送至各空

調出風口，以維持空氣品質。 

(三)室內裝修以使用綠建材標章之建材來減少甲醛及揮發性有機物質等室

內空氣污染源，維護人員之健康。 

 

3.1.2 噪音與振動 

一、施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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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工機具應採用低噪音、低振動之機型，經常維修以維持良好使用狀態

與正常操作，儘量以油壓式代替氣擊式，電動設備取代柴油動力設備。 

(二)使用空氣壓縮機、發電機、排水泵等固定設備時，因其易生噪音及振動

干擾，需考慮其設置地點以減少對鄰近區域之影響，必要時加設防音、

防振裝置。 

(三)臨時設施之裝設與拆除、工程材料與機具之進場與搬運均需慎重處理，

避免在夜間進行而影響環境安寧。 

(四)考慮周邊環境狀況、居民作息時間、噪音管制區類別、交通狀況等因素，

設定施工作業程序、時程及施工機械動線與配置，儘量於白天施工作

業，將噪音及振動造成之干擾降至最低。 

(五)施工與運輸車輛行駛於鄰近道路時，其速度應限制在每小時 40 公里以

下，空車之噪音產生量較載重車為大，更應嚴格執行速度限制並禁止亂

鳴喇叭。 

(六)工區鄰近道路應隨時保持舖面之完整與清潔，以免車輛壓過坑洞而造成

額外之噪音與振動。 

(七)妥善安排振動源之相關配置，避免因過度集而造成共振作用。 

(八)執行噪音振動監測計畫，依據「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要求承包廠商

依合約規定，妥善控制施工噪音與振動，減低工地附近環境品質影響程

度。施工機械採用噪音量能符合「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之機種。 

(九)若與鄰近基地開發案之施工時程相近，則將適時調整基地開挖之施工時

間，避免同時開挖或大型車輛出入之情事發生，以使噪音振動之干擾降

至最低。 

二、營運階段 

(一)營運階段空調設備以適當之防音材料阻隔，避免產生過大音量而影響安

寧。進出大樓車輛應禁止亂鳴喇叭，維護四周環境安寧。 

(二)目前本案劃定噪音管制區屬於第三類管制區，將來亦可能會進行噪音管

制區之修正，雖目前模擬結果雖然還是符合標準，惟本案將加強建築物

的防音設施（如建材、隔音窗、隔音門、良好施工…等）。 

 

3.1.3 水文與水質 

一、施工階段 

施工階段所產生之廢水主要有施工泥水、機械清洗水、洗車台廢水、暴

雨逕流廢水與生活污水，其中施工泥水、機械清洗水、洗車台廢水與暴雨逕

流廢水主要為含泥沙量較高之廢水，故本計畫將擬定下列作法以降低環境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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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工期間進出基地之施工車輛將先行以人工沖洗車胎及車身後，始得通

行，但因清洗後之污水含高量之懸浮固體，為避免污染路面導致水質污

染，本計畫將於清洗地區舖設 R.C.地面或鋼板及柵條，四周設置截水溝

截攔污水，通一收集至沉砂池中，經初步沈澱後在經由場內臨時排水系

統統一導入基地內沈澱池，經較久沈澱後與場內其他非生活與油漬污水

排出場外。 

（二）基地四周設置臨時排水溝與水溝，並在適宜位置規劃一座臨時沈澱池，

收納臨時排水溝、截水溝與洗車台沉砂池產生之廢水，統一沈澱後再排

放至一般排水系統。 

（三）另為降低地下水位以方便開挖而抽出之地下水，將於工區內設透水性集

水坑匯集，部份可用做清洗車胎用水或工區灑之用。 

（四）施工圍籬底部設置防溢座，防止暴雨時期污水漫流至工區外 

（五）施工期間將不使用有毒性之灌漿藥液，致污染地下水質。 

（六）施工人員所產生之生活污水，本計畫將統一收集後委外清運。 

（七）若有施工車輛維修之需要，計畫區內將統一劃設維修區域，同時禁止油

漬直接接觸地面，將採隔離措施，統一收集後，委託合法清運公司外運

處理。 

二、營運階段 

（一）開放空間區域將植以草皮及景觀植栽，減少地表不透水面積，增加地層

含水量。 

（二）基地雖非位於地下水管制區，營運階段各項用水仍由臺北自來水事業處

供應，不得抽用地下水以維護地下水層。 

（三）一般生活污水將納入南港地區之污水下水道排放處理。 

（四）關於雨水回收再利用設施，由於本計畫之回收雨水主要用於植栽澆灌或

生態景觀池補注使用，未來將定期於取水口作水質檢驗，檢測是否符合

放流水標準。 

 

3.1.4 地形與地貌 

一、施工期間 

（一）配合開挖穩定之需要，設置擋土措施以求安全穩定。 

（二）沿範圍線設置施工圍籬，以免影響鄰近地區。 

 

二、營運期間 

營運期間因各項工程皆己完成，對於基地之地形地貌已不再改變，故對

基地內或鄰近地區而言無此方面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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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土壤、地質與地震 

一、開挖期間 

（一）擋土壁支撐設施計劃及施工上應行注意事項 

擋土壁支撐設施工法係目前最常用之工法。市區內之地下基礎工程作業

幾乎採用此種工法。是在開挖外周圍設置主樁橫板條、鋼版樁、排樁、連續

壁等擋土壁，並隨著開挖而架設橫擋、支撐等支撐設施，以抵抗土壓之一種

工法。一般在支撐系統中最常使用的是水平支撐形態。水平支撐工法（內支

撐工法）所架設之橫擋、支撐等支撐材料係呈水平狀，而構成平面之支撐設

施面。 

此工法使用最為普遍，因其受到地區條件、地盤條件及開挖深度等之限

制較少，故在施工上之實例亦較多。又因支撐設施之構架狀態單純，故易於

掌握應力狀態，且亦易於實施計測管理。惟如係大構架者，則易因支撐之彈

性變形，接頭接逢之鬆弛變形等，而造成擋土構架之變形，及發生地盤沉陷

之現象。故支撐構材須與預載工法併行使用。又因此工法在平面上有支撐設

施，而使開挖作業等後續工程受到限制。 

（二）施工抽水之建議 

地下室開挖時須將地下水位抽降至開挖面，以便利開挖作業之進行。

一般用於基礎開挖降低地下水位之方法為「深井法」及「點井法」，可在

開挖面內或開挖面外抽水。本工程如須開挖時可依地下水位深度決定是否

於開挖面內設深井進行抽水工程。如地下水位較開挖深度為深，則僅須將

開挖面蓄積之地表水抽降至開挖面即可。各類土層之滲透係數及適用之降

水方法如表 3.1.5-1 所示。 

表 3.1.5-1 各類土層之滲透係數及適用之降水方法 

含水層 滲透係數(cm/sec) 降水方法 

卵礫石層 > 1×10-1 重力排水、水中開挖(不降水) 

粗砂至中砂 1×10-1～1×10-3 重力排水、深井、點井、真空抽水井 

細砂、粉土、粘土 1×10-3～1×10-5 深井、點井、真空抽水井 

粘土 <1×10-5 電滲法或不降水 

二、剩餘土 

本計畫開挖產生土方量約為七萬立方公尺（67,043.8 立方公尺），其中

部分粉土質黏土及薄層細沙層將回收作基地庭園舖與景觀使用，其餘土質良

好可回收之土石未來將同步登錄營建署填棄土資訊系統網中『營建工程產出

及需求土石方資料申報』系統供土方交換撮合與土方銀行調配使用。其餘則

由專業廠商運至轄區合法資源處理場作有效管理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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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開發計畫因開挖產生之土方，將遵照臺北市政府工務局有關規定處

理。在開挖階段應確實執行污染防治措施，以降低其影響程度，本開發計畫

開挖階段之污染防治措施如下： 

（1）在工區車輛出入口設置洗車台，對於進出工區之運土車輛之車身及輪

胎確實清洗，使其不致污染路面。 

（2）工區出入口道路定期派員清掃，配合灑水以抑制塵土飛揚。 

（3）使用帶運機卸土於運土卡車時，設置防塵罩與垂簾以防止粉塵飛散。 

（4）運土車輛加蓋布蓬或紗網，禁止駕駛員超載及超速行駛，防止砂沿途

掉落污染路面。 

（5）加強駕駛員的管理與訓練，訂定明確的罰則及稽查辦法，使其遵守相

關運土規定，避免發生隨意傾倒廢土或污染道路的情形。 

 

3.1.6 廢棄物 

一、施工階段 

（一）工程廢料若體積過大者先予以破碎，再委託臺北地區合格之廢棄物

清除機構清運；具有回收價值者（如鐵片、鋼筋）可與回收單位接

洽，定期販賣處理之。 

（二）開挖產生之廢棄土由運土卡車送至合法棄土場處理傾棄，沿途應避

免塵土飄揚、泥槳掉落污染道路。 

（三）施工人員日常生活垃圾，將實施垃圾分類收集，交由臺北市合格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清運，建築廢棄物則依規定運往建築廢棄物處

理場。 

（四）連續壁施作所產生之廢棄皂土（穩定液）必須挖除，送至廢土場，

不可排入下水道，造成下水道阻塞。 

二、營運階段 

（一）一般垃圾將確實分類收集，於共構區地上二層以及分構區地下一層

設置資源回收設備及一般廢棄物收集儲存設備。紙張、金屬類、塑

膠類依規定集中收集，納入資源回收體系。 

（二）大樓垃圾收集系統及貯存空間定期清洗與清毒，避免滋生蚊蠅等病

媒蟲。 

 

3.1.7 生態 

（一）配合植栽景觀綠化，以同時達到平衡生態及水土保持與景觀美化之

功能。針對當地原有植物適合植栽部份，將可做為開發時綠化植栽

的參考。 

（二）嚴禁廢土任意傾置，以免影響工區外植被生長及動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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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確實執行「環境影響說明書(定稿本)」所記載環境影響減輕對策(包

括空氣品質、噪音振動、水質等)及環境監測計畫，嚴格監督承包商

依核定之施工計畫來進行工地各項施工活動。 

 

3.1.8  景觀遊憩 

一、景觀 

（一）施工期間景觀影響減輕對策 

建築施工時，建物四周選用視覺穿透性較低的安全網，除了可以減少

粉塵散落外，亦可隱藏施工機具與工地予人不安與不悅的印象。 

（二）營運期間景觀影響減輕對策 

各建築物之材料、造型與色彩，採整體規劃設計，周圍開放空間或綠

地亦予以配合，以求整體景觀協調。整體環境與建築外表的清潔，隨時予

以維護。植栽亦有專人照料，以維持環境的景觀品質。住戶與商業行為之

停車空間予以妥善規劃，避免任意停放於區外之人行道或街道旁，造成雜

亂的街道景觀。 

二、遊憩 

（一）施工期間遊憩影響減輕對策 

預先規劃工程機具或載運大卡車等進出工地的時間，在大量施工車輛

進出工地時事先派人在鄰近重要路口指揮交通，減輕對於遊客或附近居民

的交通不便。施工車輛進出工地設置清洗車輪，並執行載運建材覆蓋之檢

查，減輕鄰近道路遊憩活動之不愉悅影響。 

（二）營運期間遊憩影響減輕對策 

完工營運後仍可於鄰近重要路口設置指標路牌，標示前往鄰近遊憩據

點之方向，對於遊憩活動之體驗將有正面的影響。 

 

3.1.9  社會經濟 

一、施工階段 

（一）施工人員 

由於工程的進行，需要引進一批施工人員進駐該地區，對於當地人口

結構將產生暫時性改變，因此對於施工人員的生活必須加以適當管理，以

避免對當地居民生活產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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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情形 

開發施工對人力之需求，以當地居民為首要對象；除整體規劃設計

外，相關工程可以當地營建商承包施工，間接提供就業機會。 

（三）經濟 

工地工程所需材料、機具，可優先由當地廠家供給，以增加當地居民

經濟收入。外來技術工人之增加，間接促進當地之消費，可增加當地商家

之經濟收入。經濟收入增加，亦增加消費之需求。 

二、營運期間 

本計畫係提供一完善之住宅與商業環境，並提高地區生活之品質、促

進地區發展。因此，本開發計畫對整體社會經濟之貢獻，屬積極而正面之

影響。 

 

3.1.10 交通運輸 

一、施工階段 

（一）基地四周設置甲種鋼板圍籬，並在基地四週明顯處及主要出入口設

置警示燈及警示標誌，以確保行人及通過車輛之安全。 

（二）機動調整施工車輛運輸時間，避免交通尖峰時刻(早上 6:30~8:30，下

午 16:00~20:00)行駛，以減輕影響程度，同時針對大型工程車輛之進

出需先取得臺北市主管機關之行車時間及路線之核可，始得進入工

區。 

（三）於工地出入口兩側設置醒目之警告標誌，以提醒來往行人及車輛注

意，且於施工車輛進出工地時，於入口處設置一名指揮交通哨，同

時豎立明顯之導引標誌，以便導引來車提早變換車道，且可避免因

車道急速縮減造成交通之阻塞。另外派遣一名指揮哨於入口處指揮

交通，導引施工車輛進出工地，同時指揮來往車輛緩慢前進，以使

交通順暢，同時避免安全事故之發生。 

（四）施工中必須佔用車道時，除依相關規定向主管單位提出申請外，並

應於被佔用路段前後設置明顯之施工標誌、警示燈及臨時分隔車道

用之交通錐等；重大機具於車道上進行作業時應派人員指揮並疏導

交通，以維護行經此路段之汽機車及人行之安全。 

（五）施工單位所有建材及機具，不可堆置在車道或人行道上，應於施工

圍籬內將地面之樓板事先規劃成堆料區域、施工車輛行走區，以儘

量避免施工車輛佔用車道施工，妨礙機慢車及行人之通行。 

（六）預先規劃適當之施工車輛停車位置，以免施工車輛任意停置路旁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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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車流。 

（七）時常派員檢視鄰近路面破損情形，以維持道路品質；並於重要路口，

視實際行車情形，機動調派交通指揮人員，以免交通阻塞。 

二、營運階段 

故本基地交通改善措施研擬的內容，將主要針對車輛進出造成的影響著

手。由於本基地地下停車場出入口位於基地北側忠孝東路七段為主要進出場

道路，未來可配合都市計畫道路開闢增設南側之進出場動線，內部交通動線

規劃為求管理上的單純，汽、機車停車空間以實體予以區隔。為增加車流操

作效率，減少出入車時間，並增加停車安全。本基地停車場之停車管理系統

規劃內容如下： 

（一）於地面層停車場出入口設置警示燈、警示響聲及照明設備，以確保

車輛與人行動線的安全與操作順暢。 

（二）停車位及車道進出口導引箭頭採用熱半塑膠反光漆，繪於牆面與地

面之適當位置，增加車輛尋找車位或進出口之效率。 

（三）於匝道以及角度較大的彎道處設置反照鏡，確保雙向行車安全。 

（四）以全場照射為原則，設置閉路監視系統，採低照度攝影機，多分割

處理，分別於下列位置設置攝影機: 

1.進出口處設置，採固定式，並能照射到駕駛正面。 

2.場內採上下、左右旋轉並有伸縮鏡頭之攝影機。 

 

3.1.11 環境風場 

整體而言，本大樓對四周行人高度環境風場所造成之影響有限。分構基

地北側、3F 步道區東南側的位置受角隅氣流分離的影響，該區域之風速偏

大，其環境風場舒適度較差，為短時間站坐的標準。基地內其它區域則大多

符合長時間站坐之等級。對於一般之廣場、休憩空間等設計目標，此風場舒

適度之情形即足夠。而新建大樓對基地周圍行人環境風場影響之區域為大樓

周圍之部分道路，評估標準由長時間站坐略降為短時間站坐。 

在此需瞭解，風場條件要求最為嚴格之〝長時間站坐〞標準，僅有在規

劃設計露天餐廳時，才需要滿足。若是規劃一般的公園或是開放式之廣場或

休憩區，只需要滿足短時間站坐的風場環境即可。本基地大部分區域之風場

舒適度符合其使用目的，若希望進一步加強舒適度之等級建議於分構基地北

側、3F 步道區東南側，可加強植栽或在大樓周邊設置頂棚或花架，改善角

隅強風的影響。並以喬木（高木）及灌木（低木）搭配使用，較能達到降低

風速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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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開發行為變更後之環境保護對策 

施工期間 

本案此次變更調整分構棟平面格局，提高 1 房格局比例、降低 3 房格局

比例，變更分構棟增加為 36 層，微調 3~36 層平面格局及戶數，並微調外牆

色系及屋頂裝飾版高度等，故施工期間之環境保護對策均與原核定之環說書

相同。 

營運期間 

由於調整樓高及戶數，樓地板面積、計畫人口數亦隨之調整，此次變更

本案計畫人口增加 428 人，因此平均日污水量增加 133CMD，而廢棄物產生

量亦因計畫人口數增加，增加 378kg/日。由於各項使用面積之比例變更，故

本案停車位數亦有所更動，其中汽車停車位數減少 12 輛、機車停車位數增

加 17 輛。並微調全區環廠道路及三樓平台之景觀設計，以及立面造型、色

彩等。 

各項營運期間環境保護對策依原核定環說內容調整增列部分，說明如

後。 

3.2.1  廢棄物 

本次為配合變更後增加之廢棄物產生量，於垃圾貯存空間加裝設冷藏式

儲存設備以及除臭消毒裝置，以避免廢棄物儲存空間孳生蚊蠅。 

3.2.2  景觀 

本次變更微調外牆色系及屋頂裝飾版高度，周圍開放空間或綠地配合整

體規劃設計進行微調，以求整體景觀協調。 

其餘仍維持依原核定環說內容辦理。與商業行為之停車空間予以妥善規

劃，避免任意停放於區外之人行道或街道旁，造成雜亂的街道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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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開發行為變更前後之環境保護對策摘要表 

依據原環境影響說明書，第十章內容之「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

良行為對策摘要表」，對照此次變更之內容，列出本次變更前後之環境保護

對策摘要如下： 

環
境
類
別 

環
境
項
目 

影響階段 環境保護對策 差

異

量
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變更前 變更後 

物

 

 

化

 

 

環

 

 

境

空 

氣 

品 

質 

  

 本工區開發時將採用灑水及防塵圍籬等防制措施，致本計畫施工期間所排放之懸浮微粒及其他污染物對

附近地區影響輕微。 
 建物外部噴漿塗刷及內部粉刷、裝修作業均將於大樓周圍加設完全密閉之尼龍布，防止塵埃四處飛散。
 執行施工期間監測基地周界空氣品質，以供未來環保改進措施之參考。 

維持
不變

  
 注意地下室停車場通風排氣之操作控制。鼓勵大樓住戶使用大眾運輸工具或採共乘方式上下班。 
 一般事業廢棄物集中處理並於當日清運處理，必要時加裝通氣除臭設備。妥善規劃停車場進出動線，減
少無謂的繞行距離，減少廢氣排放。 

維持
不變

噪 

音 

與 

振 

動 

  

 施工機具應採用低噪音、低振動之機型。施工與運輸車輛行駛於鄰近道路時，其速度應限制在每小時 40
公里以下，空車之噪音產生量較載重車為大，更應嚴格執行速度限制並禁止亂鳴喇叭。 
 工區鄰近道路應隨時保持舖面之完整與清潔，以免車輛壓過坑洞而造成額外之噪音與振動。妥善安排振

動源之相關配置，避免因過度集中而造成共振作用。 
 執行噪音振動監測計畫，依據「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要求承包廠商依合約規定，妥善控制施工噪音

與振動，減低工地附近環境品質影響程度。 
 與鄰近開發基地協調錯開開挖與大型車輛出入時間，以減少對環境之衝擊。 

維持
不變

   營運階段空調設備以適當之防音材料阻隔，避免產生過大音量而影響安寧。 
 進出大樓車輛應禁止亂鳴喇叭，維護四周環境安寧。 

維持
不變

水 

文 

、 

水 

質 

  
 施工階段於基地四周設置截水溝，基礎工程產生之泥水或地表逕流循環截水溝進入沉砂池，使其去除砂

土及懸浮固體後放流。 
 施工人員衍生之生活污水則採用套裝式污水處理設施處理後放流，不對附近造成影響。 

維持
不變

  

 開放空間區域將植以草皮及景觀植栽，減少地表不

透水面積。 
 營運階段各項用水由台北自來水事業處供應，不得

抽用地下水以維護地下水層。 
 納入昆陽街污水次幹管。 

開放空間區域將植以草皮及景觀植栽，減少地表不
透水面積。 
 營運階段各項用水由台北自來水事業處供應，不得

抽用地下水以維護地下水層。 
 納入昆陽街污水次幹管。 
 雨水回收再利用。 

新增
雨水
回收
再利
用

物

 

 

化

 

 

環

 

 

境

地
形
與
地
貌

  
 配合開挖穩定之需要，設置擋土措施以求安全穩定。 
 沿範圍線設置施工圍籬，以免影響鄰近地區。 

維持
不變

   營運期間因各項工程皆己完成，對於基地之地形地貌已不再行改變，故對基地內或鄰近地區而言無此方

面顧慮。 
維持
不變

地
質
、
地
震
與
斷
層

   本工程地下室開挖採用擋土壁工法，做好各種緊急應變措施。 
維持
不變

土
壤    採抗拉拔樁，以抵抗水浮力，確保結構安全。 

維持
不變

廢 

棄 

物 

  
 廢棄物委託合格公民營廢棄物清運業者清除。 
 除少部分移做景觀工程用土外，大多均需尋找合格棄土場傾棄。 

維持
不變

  

 一般垃圾將確實分類收集儲存，於定點分別設置資

源回收設備及非資源收集設備。紙張、金屬類、塑

膠類依規定集中收集，納入資源回收體系。 
 大樓垃圾收集系統及貯存空間將定期清洗與清

毒，避免滋生蚊蠅等病媒蟲。 

一般垃圾將確實分類收集儲存，於定點分別設置資

源回收設備及一般廢棄物收集儲存設備。紙張、金

屬類、塑膠類依規定集中收集，納入資源回收體系。
 大樓垃圾收集貯存空間裝設冷藏式縮儲存設備以

及除臭消毒裝置。 

垃圾貯
存變更

為冷藏

式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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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類
別 

環
境
項
目 

影響階段 環境保護對策 差

異

量
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變更前 變更後 

生

態

環

境

植 

物 

  
 定定期灑水抑制揚塵飛散。配合植栽及景觀綠化工程，針對當地原有植物適合植栽進行綠化。 
 嚴禁廢土任意傾置，以免影響工區外植被生長及動物活動。 

維持
不變

   配合規劃良好的庭園維護及管理，應能提供較現況良好之植物相，但因為人工植栽之數目及種類有限，

故其影響範圍僅在基地內，屬正面輕微之影響。 
維持
不變

動 

物 

   嚴禁棄土任意倒置，避免影響當地動物活動。 
維持
不變

   人工植栽數目增加，棲息環境較施工前佳，可能吸引更多的鳥類或昆蟲，故其影響應屬輕微的正面。 
維持
不變

景

觀

遊

憩

景 

觀 

  
 工區內採行營建管理，妥善排列機具、物料與進度控管，使工區內外整潔有序，因此施工對於景觀之影
響極輕微且將隨工程結束而恢復。 
 建物四周選用視覺穿透性較低的安全網。 

維持
不變

  
 整體環境與建築外表的清潔，隨時予以維護。 
 植栽亦有專人照料，以維持環境的景觀品質。 
 商務、辦公人員、購物旅客與住家的停車空間予以妥善規劃，避免造成雜亂的街道景觀。 

維持
不變

遊 

憩 

  
 預先規劃工程機具或載運大卡車等進出工地的時間，避開遊憩活動尖峰日期或時段，在大量施工車輛進

出工地時事先派人在鄰近重要路口指揮交通。 
 施工車輛進出工地設置清洗車輪，並執行載運建材覆蓋之檢查。 

維持
不變

   完工營運後仍可於鄰近重要路口設置指標路牌，標示前往鄰近遊憩據點之方向，對於遊憩活動之體驗將
有正面的影響。 

維持
不變

社

會

經

濟

土
地
利
用

   無不良影響。 
維持
不變

   規劃完善空間與景觀環境。 
維持
不變

社
會
環
境

  
 對於施工人員的生活必須加以適當管理，避免對當地居民生活產生負面影響。 
 開發施工對人力之需求，以當地居民為首要對象。 

維持
不變

   注意非法商業活動。 
維持
不變

經
濟
環
境

   注意非法商業活動。 
維持
不變

交

通

運

輸

交 

通 

運 

輸 

  

 基地四周設置甲種鋼板圍籬，基地四周明顯處及主要出入口設置警示燈及警示標誌，以確保行人及通過

車輛之安全。 
 施工單位所有建材及機具，不可堆置在車道或人行道上，應於施工圍籬內將地面之樓板事先規劃成堆料
區域、施工車輛行走區，以儘量避免施工車輛佔用車道施工，妨礙機慢車及行人之通行。 
 時常派員檢視鄰近路面破損情形，以維持道路品質；並於重要路口，機動調派交通指揮人員，提醒民眾

注意安全。 

維持
不變

  
 全區行人系統定期維護與更新。特定區整體大眾捷運系統資訊建置。 
 本案周邊現已規劃設置完善之行人空間，未來本案營運後亦將配合相關單位維護各有關行人設施，且因

基地與公車站及客運站皆相當近，藉此提升行人利用周邊大眾運輸工具轉乘之意願。 

維持
不變

資料來源：本案環境影響說明書－第十章「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行為對策摘要表」。 


